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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 
川高后〔2019〕10 号 

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 

关于印发《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秘书处工作制度》的 

通知 

 

各会员单位，各高校： 

为进一步规范协会内部管理，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新要

求，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制定出台了《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

秘书处工作制度》，并在协会二届十四次理事会上通过。现

将《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秘书处工作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各单位监督。 

 

附件：《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秘书处工作制度》 

 

 

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19 年 1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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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秘书处工作制度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完善协会秘书处工作机制，强化协会内部管

理，充分调动协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，更好地促进协会的可

持续发展，结合协会实际，制定本工作制度。 

第二条  协会秘书处成员遵守国家法规规章和相应的

规定外，均需要遵守本制度规定。 

 

第二章  秘书处工作职责 

第三条  协会秘书处是协会理事会的办事机构，由秘书

长主持日常工作，常务副秘书长协助，配置必要的机构和人

员开展工作。秘书处对理事会和会长负责，定期或随时向理

事会和会长汇报工作。 
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政策法规，结合实际制定

协会各项规章制度。 

（二）接受委托或参与组织由政府主管部门统一部署开

展的创先评优等活动。经社团管理机关批准，开展行业内的

创先评优活动。 

（三）组织经验交流，改进提高协会工作。 

（四）负责会员代表大会、理事会会议的准备工作，起

草会议纪要、对会议决定事项负责催办落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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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负责会员会籍管理和会费收缴及费用支出的管理

工作。 

（六）负责协会对外的培训工作。具体包括各种培训的

组织、培训课程的开发、培训师资队伍的建设与维护。 

（七）负责编制协会年度工作计划和全年工作总结，定

期检查年度计划的执行情况，解决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。 

（八）负责会员和理事会交办的其它事项。 

 

第三章  考勤制度 

第四条  专职人员实行上下班制度。星期一至星期五上

午 9：00—12：00，下午 14：00—17：00 为上班时间（如遇

国家调整上班时间则相应调整）；兼职人员实行定期值班制

（固定每周在协会值班时间）。 

第五条  每周工作例会制度。每周一召开秘书处工作例

会，例会主要内容：传达落实教育厅后产中心近期工作，总

结秘书处上周工作进展，布置秘书处本周工作。 

第六条  执行国家双休日制度。每星期六和星期日为休

息时间。双休日期间如因工作需要，全体人员应同意加班。 

第七条  严格控制请假天数。除特殊情况（婚、丧、病、

函授学习、探亲等）以及国家有明文规定的其他情况外，当

月累计请假不得超过 5 天，全年累计请假不得超过 24 天。 

第八条  实行外出办事报告制度。因公在上班时间需要

外出者须向办公室报告。 

第九条 根据高校实际情况，每年在寒假和暑假期间协

会实行轮休值班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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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卫生、安全制度 

第十条  坚持清扫室内卫生，保持门窗、四壁、桌、椅、

地面、灯具、茶具洁净。 

第十一条  办公室室内物品要摆放合理整齐、雅致。 

第十二条  室内无人时，要关锁门窗，关闭空调和插座

电源。 

第五章  财产管理制度 

第十三条  财产物资管理坚持“统一领导，分工负责，

管用结合，物尽其用”的原则，做好协会物资的登记、保管

和使用工作。 

第十四条  协会固定资产由办公室建立资管管理账户，

并落实每个资产的具体管理人（即责任人），协会的任何财

产不得破坏和丢失，不得据为私有。 

第十五条  协会办公用品和其它低值易耗品本着勤俭

节约的原则由办公室统一采购，坚决杜绝铺张浪费。 

第十六条  实行财产物资管理负责制。坚持“谁保管，

谁负责；谁使用，谁负责；谁损失，谁赔偿”的原则。 

第十七条  协会每年要在年底进行协会物资清查，核对

财产物资数量，检查管理使用情况。 

 

第六章  其 他 

第十八条  协会的政治学习和党建工作由协会党支部

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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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 秘书处人员外出出差由秘书长或常务副秘

书长根据工作需要安排，出差报销按照《四川省高校后勤协

会国内差旅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执行。 

第二十条  秘书处负责协会理事会、年会、秘书长工作

会或其它协会组织的专项会议的会务工作，协会的各项会议

严格按照国家有关举行会议的各项规定为依据组织，会议用

车原则上在协会签约的租车公司租用。 

第二十一条  协会网站由秘书处办公室负责管理并按

照《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网站管理暂行规定》执行。 

第二十二条  协会公务用车原则上在在协会签约的租

车公司租用，特殊情况经秘书长批准可临时征用私家车，但

须有派车单（注明用车人、办事事项、用车起点、终点和里

程）据实报销油费和过路费。 

第二十三条  协会公务接待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公务接

待的要求标准执行。 

第二十四条  协会秘书处对本工作制度的使用程序和

要求拥有最终解释权。 

第二十五条  本工作制度自公布之日起试行。 

 


